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违法行为通知书
案号：新乌沙交执运政〔2025〕0385 号

当事人（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李军 ：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你（单位）2025 年10 月21 日10 时00 分，驾驶新

A***03 号车拉运 1 名女性乘客从山西巷青海寺到沙区万达广场(乌鲁木齐德汇

店)，通过微信向乘客收取运费 15 元。新 A***03 号车未办理客运出租汽车营运

证件，当事人李军涉嫌未办理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件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违

法行为，涉嫌违反了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未

办理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件的车辆不得使用客运出租汽车专用标志和设备，不得

从事客运经营和车辆租赁经营”的规定，依据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

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未办理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从事客运出

租汽车经营活动的，扣留其车辆，没收非法所得，并处 5000 元以上 30000以
下的罚款”，且因当事人李军于2025 年 08 月 14 日被行政处罚后一定期限内再

次发生同类违法行为，参照《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标准》 的规定，本机关拟作出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没收违法

所得人民币壹拾伍元整（¥15.00） 处罚决定。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

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可向本机关提出陈述

申辩，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逾期不要

求举行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的权利。

（注：在序号前□内打“√”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

联系地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八家户路 289 号 邮编：
830099
联系人： 孙锴 联系电话：09914855495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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